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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惠理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关于

国庆节前两个工作日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元惠理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金元宝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６２０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金元惠理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４

年部分节假

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２０１３

］

２８

号）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

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金元惠理金元宝

Ａ

类 金元惠理金元宝

Ｂ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６２００１０ ６２００１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

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

资）

是 是

注：（

１

）根据法律法规及《金元惠理金元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金

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暂停金元宝货币市场

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申购、涉及本基金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赎回等业务仍照常

办理。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换和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３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２０１４

年部分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有关问题的通知》规

定，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星期三）至

１０

月

７

日（星期二）为节假日休市，

１０

月

８

日（星期三）起照

常开市。

２０１４

年国庆节假期前，投资者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

到假期结束后进行处理。若投资者于节假前或节假期间需要使用资金，请充分考虑资金

到账所需时间，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国庆节假期带来的不便。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ｙｖｐｆｕｎｄ．ｃｏｍ

；

（

２

）金元惠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 ６６６ ０６６６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２

证券简称：冠福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８５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向信达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融资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５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融

资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刊登了《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向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融资的公告》。现将有关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一、 公司对于向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融资事项的部分事宜，

作如下进一步补充说明：

租赁服务费：本次融资的租赁服务费（含税）金额为

２

，

４００

万元，公司应在合同签订之日

起

２０

日内将前述服务费一次性支付给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租赁公司”），

且信达租赁公司收取后不予退还。

二、本次融资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系利用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的相关资产开展融资业务， 有利于公

司盘活资产，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产及资金的效率，优化中长期债务结构，缓解流动资金压

力，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及稳步发展。该项融资租赁业务的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及上海五

天实业有限公司的利益。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发生后，公司将归还向大股东的借款

８

，

０００

万元，上海五天实业有限

公司将归还银行贷款

３

，

５００

万元，减少相应的利息支出

１８２

万元。

本次融资将产生租赁服务费（含税）

２

，

４００

万元，该项费用按受益年限

５

年摊销，本年的摊

销费用为

１２０

万元。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应支付的租金为

４７

，

７２７．３２

万元，其中，本金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利息

７

，

７２７．３２

万元。租金每

３

个月支付一次，每期

２

，

３８９．９８

万元。预计每年应支付的租金暨归还的本金与支

付的利息如下：

年 份

租 金

应还本金（万元） 应付利息（万元） 合 计（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６８５．９８ ６２５．７８ ２

，

３１１．７６

２０１５

年

７

，

０４５．９１ ２

，

５１４．００ ９

，

５５９．９１

２０１６

年

７

，

５５５．２０ ２

，

００４．７２ ９

，

５５９．９１

２０１７

年

８

，

１０１．２９ １

，

４５８．６２ ９

，

５５９．９１

２０１８

年

８

，

６８６．８５ ８７３．０６ ９

，

５５９．９１

２０１９

年

６

，

９２４．７７ ２５１．１４ ７

，

１７５．９１

合 计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７２７．３２ ４７

，

７２７．３２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的租赁服务费

２

，

４００

万元、利息

７

，

７２７．３２

万元。在

２０１４

年预计产生的费

用为

６４０．７３

万元，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的损益情况产生较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１

、租赁期满后，若公司及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未能履行完毕其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

所有责任和义务，租赁资产的所有权有可能归属于信达租赁公司或转让给第三方。

２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向信达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申请不超过

４

亿元人民币融资的公告》的其他内容不变，公司董事会对上述补充事项给投

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１

证券简称：顺发恒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３０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顺发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业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满足该公司在建项目

的开发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恒业公司增资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次对恒业公司增资

将不增加其注册资本，增资额全部作为资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及子公司对下属子公司总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投

资额度以各公司购买的经营性土地金额为限。 对于单笔投资额度达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５０％

以上的，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并对照公司净资产规模，本次增资事宜无需另外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顺发恒业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３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４

、法定代表人：沈志军

５

、注册资本：

７８

，

３５０

万元

６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装饰装潢，建筑装饰材料的销售；园林绿化，经

济信息咨询，实业投资。

７

、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１００％

股权，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８

、该公司财务状况如下：

１

）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时 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０

，

１７０

，

２２１

，

８６１．０３ ８

，

９８０

，

９１５

，

１８１．８３ １

，

１８９

，

３０６

，

６７９．２０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１

，

１７５

，

３３９

，

２５９．１６ ９

，

８１９

，

５９２

，

００９．３４ １

，

３５５

，

７４７

，

２４９．８２

２

）经营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时 间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

１

，

４１７

，

４８０

，

６７７．１３ １５９

，

８７８

，

４２８．３８ １０８

，

５６０

，

６６３．０３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６００

，

２０７

，

０５４．９３ ２７７

，

２８３

，

３９５．９８ ２６０

，

２１０

，

２０８．０５

三、增资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恒业公司增资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本次对子公司增资不增加

其注册资本，增资额全部作为资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

四、增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是为了满足建设开发项目需要，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有利于

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５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５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房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拥有的

高密市幸福中路西侧，杏坛西街以南

３

栋员工公寓（以下简称“标的资产”）转

让给公司关联方高密市豪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迈置业”），以解决资

产闲置问题，提高公司的资产利用效率，盘活公司资产，回笼资金。

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张恭运先生持有豪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１．５０３２％

的股权，豪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豪迈置业

１００％

的股权，豪

迈置业与公司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公司本次向豪迈置业转让员工公寓的行为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

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均事前认可了本次关联交易，并对本次关联交易

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 关联方—豪迈置业

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持有高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７８５２００００５５１６

），住所地为高密市密水大街（西）

７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为张光磊，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与豪迈置业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自然人张恭运先生，受同一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控制，豪迈置业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３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年初至披露日，公司未与关联人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位于幸福中路西侧，杏坛西街以南，建筑面积

９８４５．８

平方米，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开始建设，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建设完成。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事项。

２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 标的资产账面原值为

８２５．１４

万元， 累计折旧

２０１．１７

万元，账面净值为

６２３．９７

万元。公司聘请了山东卓越全程土地房地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出具了鲁卓越房评

报字【

２０１４

】（估）字第

４３－０１４

号《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书》（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评估价值为

１８

，

２４０

，

６７７．００

元。

３

、交易标的建设于高密市幸福中路西侧，杏坛西街以南的工业用地上，

该地块面积

７０８７．３

平方米。 经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８

日的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通过，该

地块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由高密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收储。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该次收储的土地使用权账面原值约为

６０．５６

万元，账面净值约为

５２．９８

万。高密

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以

１４６．９６

万元的价格收储，至今收储款尚未支付。

豪迈置业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通过出让手续以

３９９．７６

万元的价格拍得此块

土地，并取得高国用（

２０１４

）第

４３１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山东卓越全程土地房地产评估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鲁

卓越房评报字［

２０１４

］（估）字第

４３－０１４

号《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书》。该报告载

明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为评估基准日， 整个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

，

８２４．０６７７

万

元。

上述标的资产出售的交易价格能够公允地反应交易日交易标的的市场

价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五、与本次交易事项相关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 交易目的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随着公司的发展和员工队伍的增加，为提高员工幸福指数，解决单身员工住宿问题，公司

以自有资金在濒临厂区的生活区位置建设了一批员工公寓， 其中有三栋即为此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２０１３

年，

公司发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公司取得了位于公司住所西方向，同样濒临厂区附近的一宗土地，公

司在此地块上兴建了高标准的单身公寓和员工宿舍， 无论住宿条件还是周边服务环境均高于之前的建设标

准。建设完毕后，公司组织住宿员工陆续完成了从旧宿舍向新宿舍的搬迁工作，自

２０１４

年始，此标的资产就一

直处于闲置状态。此次将标的资产转让，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回笼资金。

２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经过初步测算，扣除交易环节的税费及企业所得税后，本次交易增加公司

２０１４

年的净利润约为

９５２

万元，

具体的金额及会计处理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七、协议签订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公司与豪迈置业签订《资产转让合同》，其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１

、合同当事人：豪迈科技（转让方）、豪迈置业（受让方）

２

、转让价格：人民币

１８

，

２４０

，

６７７．００

元整

３

、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受让方在本合同生效并交割完毕后分两期将成交价款支付到豪迈科技所指定

账户。

序号 时间 金额（万元）

第一期 协议签订并经公司董事会同意后

５

日内 总价款

５０％

第二期 资产交割完成后

５

日内 总价款

５０％

４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相关的所有纠纷，均应友好协商解决；若经协商未能解决，任何一方均

可向转让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事前已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将该关联事项提交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议案的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有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２

、鲁卓越房评报字［

２０１４

］（估）字第

４３－０１４

号《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书》；

３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书；

４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书；

５

、

２０１３０９０８

号的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

６

、资产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５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４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

９

人，公司

全体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恭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房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张恭运、张岩、冯民堂、宫耀宇、单既强、张光磊回避表

决。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５

）。

二、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14-101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增加、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

(

周五

)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公司

2014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6

日

14

：

30

至

16

：

00

，网络

投票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5

日至

9

月

2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6

日

9

：

30

至

11

：

30,13:00

至

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9

月

25

日

15

：

00

至

2014

年

9

月

26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主席黄红云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

10

名，代表股份

494,476,930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42.68%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共代表股份

494,396,

1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67%

；通过网络投票股东

5

名，代表股份

80,8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07%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凯文（重

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94,476,9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同意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未来三年

(2014-2016

年

)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94,476,9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94,476,93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重庆）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卓律师、吴林涛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4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八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14-102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职工监事辞职及补选新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收到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何文权先生、周达先生的辞职报告，称因工作原因，自愿辞去职工代表监事一

职。上述人员辞职后仍在公司任职。

公司监事会对何文权先生、周达先生在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期间的辛勤工作和勤勉尽

责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人员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人数少于公司监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低于法定要求。为保证监事会正常运作，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职工民主选举，决定由陈昌凤女士、陈红女士、聂铭女士

出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简历

陈昌凤女士，

1968

年

4

月出生，大专学历。现任本公司重庆片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本公司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曾任职于重庆涪陵建安公司、重庆涪陵宏泰公司，原金科集团总工程师

兼工程管理部总监。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8

月，任原金科集团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2011

年

9

月

至

2014

年

3

月任本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

2014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重庆片区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

2014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陈昌凤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

0.13%

的股份，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陈昌

凤女士最近五年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监事的任职条件。

陈红女士，

1968

年

10

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天豪门窗公司副总经理、

本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曾先后在国营

816

厂子弟校、涪陵江龙建筑公司、涪陵宏泰房产

公司工作；

2001

年

1

月至

2010

年

3

月，历任原金科集团行政开发部经理、人事行政部总监、董事

长办公室主任、产业综合部总监、人事行政部副总监；

2010

年

3

月至今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天

豪门窗公司副总经理；

2014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陈红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

0.09%

的股份，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陈红女

士最近五年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监事的任职条件。

聂铭女士，

1963

年

12

月出生，大专学历。现任本公司审计部总监、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曾

先后在涪陵纺织厂、涪陵乡政企业局建筑安装股份公司、涪陵江龙水电建安公司、涪陵宏泰房

地产公司工作；

2006

年

4

月至

2009

年

3

月，历任弘景公司董事长、原金科集团副总裁、金科大酒

店董事长、 重庆金科地产董事长；

2009

年

3

月至今历任原金科集团以及本公司审计监察部总

监、纪检监察部负责人、法务审计部总监、审计部总监；

2014

年

9

月起，任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

聂铭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

0.14%

的股份，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聂铭女

士最近五年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监事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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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４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草案”），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７

日披露了

相关公告。

随后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将草案等相关资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证监会”）备案，并就上述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公司于今日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

报送的草案备案无异议。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程序

召开董事会审议修订后的草案及摘要等相关事项，并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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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

体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１

、变更原因：

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起，财政部陆续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

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共七项具体会计准

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上述准则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

内施行。

２

、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３

、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３４

项具体会计准则（

３８

项具体准则中，剔除本次被替换的

２

、

９

、

３０

、

３３

号）、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发布的

２

、

９

、

３０

、

３３

、

３９

、

４０

、

４１

号新会计准则。

４

、变更日期：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主要涉及以下方面，此等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１

、 根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

＞

的通知》（财会

［

２０１４

］

１４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

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将变为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规范范围。

该准则将导致公司原先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核算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

制和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转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同时追溯调整比较报表的前期

比较数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采用前期初余额

／

本期发生

额

采用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后期初余额

／

本期发生

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１１

，

８５５

，

１９４．２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０

，

８５５

，

１９４．２３

２

、根据《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

＞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４

］

８

号），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职工薪酬》，根据该准则的要求在财务报表中进行相应披露。

３

、根据《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

＞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４

］

７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对利润表中其他综合收益部分的列报，

划分为两类：（

１

）后续不会重分类至损益的项目；（

２

）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后续可能重分

类至损益的项目。

４

、根据《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

＞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４

］

１０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公司管理层在确定对被投资单位是否

具有控制权时，必须且合理运用重大判断。公司以前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均满足该修

订后准则所规定的控制权判断标准。

５

、公司根据《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

＞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４

］

１１

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合营安排》，评估参与合营安排的情况、并执行合营安排的会

计政策。

６

、公司根据《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

＞

的通知》（财会［

２０１４

］

６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公允价值计量》，采用该准则后，公司将修订与公允价值

计量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并在财务报表中对公允价值信息进行更广泛的披露。

７

、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

的通

知》（财会［

２０１４

］

１６

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公司比

较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该准则施行日之前的信息将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有关未纳入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结构化主体的披露要求除外）。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会对本公司财

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根据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陆续发布的

９

号、

３０

号、

３３

号、

３９

号、

４０

号、

２

号、

４１

号

等七项会计准则，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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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抓住电力行业基建工程管理信息化的市场机会，同时也为了完善公司在“电力资产全

寿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的战略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工程管理方面的优势，积极拓展电力

行业以外市场，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横琴新区集睿思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睿思”）拟与南京广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广安”）共

同出资设立南京远光广安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的名称为

准，以下简称“远光广安”）。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集睿思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２

，

６００

万元，占远光广安注册资本的

６６．６７％

；

南京广安拟投资

１

，

３００

万元，占远光广安注册资本的

３３．３３％

。

２

、本次投资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不需股东大

会批准。

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交易方介绍

１

、名称：珠海横琴新区集睿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横琴镇海河街

３

号

４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简露然

注册资本：

６６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６６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销售；其他软件服务及其相关技术咨询。

集睿思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２

、名称：南京广安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下关区中山北路

３５０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万军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独资）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电子系统集成、智能楼宇、综合布线、工业自控设备研制开发、销售；

软件项目工程咨询及服务。

万军先生持有南京广安

１００％

的股权，为南京广安的实际控制人。万军先生出生于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在中国房地产集团镇江公司任职，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今任南京广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南京远光广安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９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电子系统集成、智能楼宇、综合布线、工业自控设备研制开发、销售；

软件项目工程咨询及服务。

（二）出资方式

拟出资股东及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远光软件 南京广安 合计

出资额（万元） ———

２

，

６００ １

，

３００ ３

，

９００

其中：首期出资数额 现金

２

，

０００ ３１９．１６ ２

，

３１９．１６

第二期出资数额

现金

６００ ４００ １

，

０００

无形资产 ———

５８０．８４

———

出资比例（

％

）

６６．６７％ ３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集睿思的出资超过其净资产部分，由公司提供解决。

以上工商登记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三）拟用于出资的无形资产情况

南京广安用于本次出资的无形资产为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根据北京

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值为

６７０

万元，具体情况参见同日公告的《南

京广安科技有限公司拟用无形资产出资涉及的其持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价值项目评估报

告》。截至本公告日，南京广安用于本次出资的无形资产不存在设定担保、诉讼仲裁等相关情况。

根据评估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南京广安拟用于本次出资的无形资产作价

５８０．８４

万元。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已明确将城镇配电网建设和农村电网升级改造纳

入规划范围。国家电网公司明确提出“推行小城镇和新农村典型供电模式、服务家庭农场发

展、建设生态智能新农村网”三大举措，全面推进配网标准化建设规，计划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的现代配电网”。南方电网“十三五规划”确定了稳步推进跨省通道建设、完善各省输电

网、加强城乡配电网建设、推进智能电网建设，到

２０２０

年城市配电网自动化覆盖率达到

８０％

。

综上所述，十二五及十三五期间，城镇配电网及农村电网建设投资规模将快速增长，将带动工

程项目管理信息化市场的快速增长。

南京广安在工程管理的业务经验与产品较成熟，其工程产品兼顾高端集团应用与中低端

企业级应用，且与公司主要产品线互补；同时，南京广安除电力及能源行业外，还长期耕耘包

括装备制造业在内的其他行业，其客户大部分为央企或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双方合资成立远

光广安，将进一步完善公司资产全寿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在工程管理方面的产品链，公司也

将共享其优质的行业外市场资源，加快公司向行业外市场的拓展速度。

２

、存在的风险及对策

远光广安开展的业务主要在工程和装备制造的信息化领域，属于公司的新兴业务，在合

资双方渠道整合的效率及效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远光广安将充分利用公司在集团

级应用的优势市场地位，在产品、市场等方面与合作伙伴形成“优势互补”，突出“集团级应用、

一体化应用”的特色，同时将合作伙伴的优秀产品与公司遍布全国的渠道对接，促进本次投资

的顺利推进。

３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在电力业务领域的战略布局，推动公司在电力行业以外

的市场拓展，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达成营运持续成长的目标，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６３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６４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

事长陈利浩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公司董事姜洪元先生、林国华先生、

独立董事卫建国先生、宋萍萍女士、钱强先生通过远程电话会议方式出席并以传真方式进行

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有

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刊载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4

年

9

月

26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99

基金同盛

3,466,013,735.62 1.1553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184701

基金景福

3,161,895,690.60 1.0540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15

基金汉兴

3,177,351,903.04 1.0591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330,780,911.3200 1.1654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184728

基金鸿阳

2,018,939,939.07 1.0095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3,440,437,534.40 1.1468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3,450,121,665.58 1.1500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883,847,447.64 0.9419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3,021,600,425.96 1.0070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